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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十七條、第二十六條、第一百三十四
條之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符合憲法法庭一百十二年憲判字第九號及第十四號判決意旨，保

障憲法第十五條律師之工作權及憲法第十六條被告之訴訟權，並兼顧檢

察官之職務性質及人力現況，有增修相關規範之必要，爰擬具刑事訴訟

法第十七條、第二十六條、第一百三十四條之一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明定法官於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之自行迴避事由。（修正條文第十七

條） 

二、排除同一檢察官曾於再審或非常上訴前之訴訟程序執行職務之迴避

事由。（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三、明定律師或辯護人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秘密溝通之紀錄，或因此所

生之文件資料，不得為作為證據而扣押，並列舉其例外事由。（修

正條文第一百三十四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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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十七條、第二十六條、第一百三十
四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七條  法官於該管案

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

職務： 

一、法官為被害人。 

二、法官現為或曾為被

告或被害人之配

偶、八親等內之血

親、五親等內之姻

親或家長、家屬。 

三、法官與被告或被害

人訂有婚約。 

四、法官現為或曾為被

告或被害人之法定

代理人。 

五、法官曾為被告之代

理人、辯護人、輔佐

人或曾為自訴人、

附帶民事訴訟當事

人之代理人、輔佐

人。 

六、法官曾為告訴人、告

發人、證人或鑑定

人。 

七、法官曾執行檢察官

或司法警察官之職

務。 

八、法官曾參與前審之

裁判。 

九、法官曾參與據以再

審或非常上訴之確

定裁判。 

第十七條  法官於該管案

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

職務： 

一、法官為被害人者。 

二、法官現為或曾為被

告或被害人之配

偶、八親等內之血

親、五親等內之姻

親或家長、家屬者。 

三、法官與被告或被害

人訂有婚約者。 

四、法官現為或曾為被

告或被害人之法定

代理人者。 

五、法官曾為被告之代

理人、辯護人、輔佐

人或曾為自訴人、

附帶民事訴訟當事

人之代理人、輔佐

人者。 

六、法官曾為告訴人、告

發人、證人或鑑定

人者。 

七、法官曾執行檢察官

或司法警察官之職

務者。 

八、法官曾參與前審之

裁判者。 

一、關於法官應自行迴避

之規定，旨在維護人民

受公平法院依正當法

律程序予以審判之訴

訟權益，並避免法院之

公正性受到人民質疑，

以增進人民對於司法

審判的信賴。聲請再審

或非常上訴之目的，既

係為推翻錯誤裁判，則

法官曾參與刑事確定

裁判，再於其救濟程序

執行職務，甚難讓人民

信賴法官係本於中立

第三人的立場，毫無偏

見地公平審查自己之

裁判。 

二、是法官曾參與刑事確

定裁判者，於該確定裁

判之再審（包括聲請再

審及開始再審後之本

案更為審判）及非常上

訴程序，應自行迴避，

爰增訂第九款之規定，

以維裁判之公平性，並

符合憲法法庭一百十

二年憲判字第十四號

判決意旨。另就其餘各

款，則酌作文字修正。

至各法院倘無員額限

制之事實上困難，而於

其分案規則進一步擴

大法官迴避之範圍（例

如要求曾參與裁判確

定前歷審裁判之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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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迴避，或要求曾參

與確定裁判之法官不

得再參與非常上訴有

理由後發由原審法院

更為審判程序），當屬

各法院本於司法自主、

法官自治之決定而無

不可，附此敘明。 

第二十六條  第十七條至

第二十條及第二十四條

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

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

及辦理檢察事務之書記

官準用之。但不得以曾

於下級檢察署執行檢察

官、檢察事務官、書記官

或通譯之職務，或同一

檢察官曾於再審或非常

上訴前之訴訟程序執行

職務，為迴避之原因。 

  檢察官、檢察事務

官及前項書記官之迴

避，應聲請所屬檢察長

或檢察總長核定之。 

  檢察長之迴避，應

聲請直接上級檢察署檢

察長或檢察總長核定

之；其檢察官僅有一人

者，亦同。 

第二十六條  第十七條至

第二十條及第二十四條

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

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

及辦理檢察事務之書記

官準用之。但不得以曾

於下級檢察署執行檢察

官、檢察事務官、書記官

或通譯之職務，為迴避

之原因。 

  檢察官、檢察事務

官及前項書記官之迴

避，應聲請所屬檢察長

或檢察總長核定之。 

  檢察長之迴避，應

聲請直接上級檢察署檢

察長或檢察總長核定

之；其檢察官僅有一人

者，亦同。 

一、檢察官係立於犯罪追

訴者之地位執行職

務，其職務性質不因

為裁判確定前之一般

訴訟程序或確定後之

特別救濟程序而有所

差異，與法官本於中

立第三人為審判之立

場有別，縱由同一檢

察官於再審或非常上

訴程序執行職務，亦

難認有損於人民之訴

訟權益，尚無迴避之

必要；又因檢察員額

限制及人力未足，倘

上開情形仍須迴避，

恐有礙於檢察業務之

運作，爰修正第一項

之規定，排除該迴避

事由。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第一百三十四條之一  律

師或辯護人因執行業

務，與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秘密溝通之紀錄，或

因此所生之文件資料，

不得為作為證據而扣

 一、本條新增。 

二、為符合憲法法庭一百

十二年憲判字第九號

判決意旨，保障律師

或辯護人與被告或犯

罪嫌疑人間秘密自由

溝通權之行使，俾維

護律師之工作權及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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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 經該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出於自願性同

意。 

二、 可為該律師或辯護

人犯罪之證據。 

三、 有事證足認該律師

或辯護人湮滅、偽

造、變造證據或勾

串共犯或證人。 

告之訴訟權，爰於本

條前段明定律師或辯

護人因執行業務，與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秘

密溝通之紀錄，或因

此所生之文件資料，

不得為作為證據而扣

押，相關紀錄（包括言

詞、書信、電子傳遞等

方式）或文件資料（如

文書、電磁紀錄等），

即享有拒絕扣押權。

又鑑於律師與其委任

人間之關係是否轉變

為同時兼具辯護人與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

關係，並非截然可分，

且律師之委任人向律

師諮詢或請求協助，

允不限於已受國家機

關追訴時之被告或犯

罪嫌疑人身分，亦可

為未來受追訴之虞而

預做準備。故憲法所

保障之律師或辯護人

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間秘密自由溝通權之

範圍，應擴張及於可

能受國家機關偵查追

訴，而尋求律師協助

之潛在犯罪嫌疑人身

分。 

三、上開秘密自由溝通權

倘合乎憲法第二十三

條比例原則規定，非

不得以法律加以限制

（司法院釋字第六五

四號及第七三七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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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意旨參照），為兼顧

上述權利及避免危害

犯罪追訴之重大公

益，爰於本條但書揭

明例外得予排除拒絕

扣押權之情形。 

四、本條前段所定相關紀

錄或文件資料，除合

於但書各款情形外，

既不得為作為證據而

扣押，則在享有拒絕

扣押權之範圍內，當

然不得為扣押該等物

品，而依第一百二十

二條第一項、第二項

等規定發動搜索，或

就該等物品為第一百

三十七條之附帶扣

押、第一百五十二條

之另案扣押或非附隨

於搜索之扣押。又本

條旨在排除為作為證

據而扣押該等物品之

情況，並未排除該等

物品因屬得沒收之物

而被扣押之可能性，

併予敘明。 

 


